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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股東要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告乃由中薇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

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其已於本公司註冊辦事處接獲 CMI

Financial Holding Corporation及CMI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統稱「要求

人」）所作出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書面要求（「要求通知」），要求董事

會召開股東特別大會（「建議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及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

1. 「動議罷免林樂女士於本公司的執行董事職務，於本決議案獲通過後生效。」

2. 「動議罷免李峰先生於本公司的執行董事職務，於本決議案獲通過後生效。」

3. 「動議罷免在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有關召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

（「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及酌情通過（其中包括）本決議案的要求通知當日至

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期間獲委任加入本公司董事會的本公司各董事（於股東特別

大會上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的人士除外）於本公司的董事職務，於本決議案獲

通過後生效。」

4. 「動議委任劉冉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於本決議案獲通過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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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動議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於要求通知日期，要求人為本公司股東，合共持有本公司 2,072,618,610股股份，

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97%。

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第 566條的規定，倘董事接獲代表有權在股東大會

上投票的全體股東總投票權至少 5 %的本公司股東的要求，則必須召開股東大

會。董事必須在其受公司條例第 566條規定約束當日起計 21天內召開股東大會，

因此，其將在要求通知送達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當日起計 21天內向本公司股東寄發

載有（其中包括）要求通知的詳情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

告」）的通函。相關股東特別大會必須於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當日起計不超過 28天的

日期舉行。

董事會現正就適合的行動方案尋求法律意見。就要求通知內容取得必要的意見

後，董事會將依照本公司章程細則條文以及適用法律、規則及法規行事。本公司

將於適當時候就此事宜另行刊發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薇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代理主席

杜立娜

香港，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1)本公司執行董事林樂女士、李峰先生及杜立娜

女士； (2)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張搏洋先生；及 (3)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文遠華先

生、周暉女士及董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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